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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童黨與街青的法律
A.
童黨及街青可能觸犯的罪行

刑責年齡 -

7歲以下:
並無責任，但立法會正審議草案收訂為10歲 http://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bc/bc52/general/bc52.htm 
7 (收改後為10) 至14歲:
在該童清楚所作事情為嚴重錯誤(seriously wrong)下負上刑責
14歲以下:
不需為有關性交罪行負刑責
1.
襲擊 (Assault)

a.
侵害人身罪條例 (212章)
40條 普通襲擊
任何人因普通襲擊而被定罪，即屬犯可循簡易或公訴程序審訊的罪行，可處監禁1年。
39條 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
任何人因襲擊他人致造成身體傷害而被定罪，即屬犯可循公訴程序審訊的罪行，可處監禁3年。
19條 傷人或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
任何人非法及惡意傷害他人或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不論是否使用武器或器具，均屬犯可循公訴程序審訊的罪行，可處監禁3年。
17條 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而射擊、企圖射擊、傷人或打人
任何人意圖使任何人受殘害、外貌毀損、成為傷殘或身體受其他形式的嚴重傷害，或意圖抗拒或防止任何人受到合法拘捕或扣留而─

(a)
以任何方式非法及惡意傷害任何人或導致任何人身體受嚴重傷害；或
(b)
向任何人射擊；或
(c)
拉動扳機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企圖用上膛槍械向任何人發射，即屬犯可循公訴程序審訊的罪行，可處終身監禁。
2.
刑事毁壞 (包括電腦駭客) (Criminal Damage)
b.
刑事罪行條例 200章
60條 摧毀或損壞財產
(1)
任何人無合法辯解而摧毀或損壞屬於他人的財產，意圖摧毀或損壞該財產或罔顧該財產是否會被摧毀或損壞，即屬犯罪。
(2)
任何人無合法辯解而摧毀或損壞任何財產(不論是屬於其本人或他人的)─


(a)
意圖摧毀或損壞任何財產或罔顧任何財產是會被摧毀或損壞；及

(b)
意圖藉摧毀或損壞財產以危害他人生命或罔顧他人生命是否會因而受到危害，即屬犯罪。

(3)
用火摧毀或損壞財產而犯本條所訂罪行者，須被控以縱火。

61條 威脅會摧毀或損壞財產
任何人無合法辯解而向其他人作出以下威脅，意圖令該其他人畏懼該威脅會付諸實行，即屬犯罪─


(a)
威脅會摧毀或損壞屬於該其他人或第三者的財產；或

(b)
威脅會摧毀或損壞該人本人的財產，而且知道所用方法相當可能會危害該其他人或第三者的生命。
63條  罪行的懲處
(1)
任何人犯第60條所訂的縱火的罪行或第60(2)條所訂的罪行(不論是否屬縱火)，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終身監禁。
(2)
任何人犯本部所訂的其他罪行，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10年。
駭客 (Hacking)

59條 釋義
(1A)
在本部中，“摧毀或損壞財產”(to destroy or damage any property)，就電腦而言，包括誤用電腦。
在本款中，“誤用電腦”(misuse of a computer) 指─


(a)
導致電腦並非如其擁有人或其擁有人代表對其所設定的運作方式運作，即使如此誤用不會令該電腦的操作、該電腦內的程式或該電腦內的資料的可靠性減損亦然；


(b)
更改或刪抹電腦內或電腦儲存媒體內的程式或資料；


(c)
在電腦或電腦儲存媒體所收納的內容上增加程式或資料，而造成導致(a)、(b)或(c)段所提述的任何類別誤用情形的任何作為，須視為導致該項誤用情形的作為。
3.
性罪行 (Sex Crimes)

a.
刑事罪行條例 200章
118條 強姦
(1)
任何男子強姦一名女子，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終身監禁。

(2)
任何男子冒充一名已婚女子的丈夫，誘使該女子與他性交，即屬強姦。

(3)
任何男子─


(a)
與一名女子非法性交，而性交時該女子對此並不同意；及


(b)
當時他知道該女子並不同意性交，或罔顧該女子是否對此同意，即屬強姦。
146條  向年齡在16歲以下的兒童作出猥褻行為
(1)
除第(3)款另有規定外，任何人與或向一名年齡在16歲以下的兒童作出嚴重猥褻作為，或煽惑一名年齡在16歲以下的兒童與他或她、向他或她、與另一人或向另一人作出此種作為，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10年。
(2)
就根據本條提出的控罪而言，即使被控人證明該兒童同意作出該項嚴重猥褻作為，亦不得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3)
任何人如與或基於合理理由而相信他或她與一名兒童為已婚夫婦，則不會因與或向該兒童作出嚴重猥褻作為或因煽惑該兒童與他或她或向他或她作出此種作為而犯本條所訂罪行。
122條 猥褻侵犯
(1)
除第(3)款另有規定外，任何人猥褻侵犯另一人，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10年。

(2)
年齡在16歲以下的人，在法律上是不能給予同意，使某項作為不構成本條所指的侵犯的。

(3)
任何人如與或基於合理理由而相信他或她與另一人為已婚夫婦，則不會因第(2)款的規定而犯猥褻侵犯該另一人的罪行。
123條  與年齡在13歲以下的女童性交
任何男子與一名年齡在13歲以下的女童非法性交，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終身監禁。
124 與年齡在16歲以下的女童性交

(1)
除第(2)款另有規定外，任何男子與一名年齡在16歲以下的女童非法性交，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5年。

(2)
凡根據《婚姻條例》(第181章)第27(2)條，因妻子年齡在16歲以下以致婚姻無效，如丈夫相信並有合理因由相信她是他的妻子，則該婚姻的無效不得令致丈夫因與她性交而犯本條所訂罪行。
4.
恐嚇 刑事恐嚇及勒索 (Criminal Intimidation & Blackmailing)
a.
刑事罪行條例 200章
24條  禁止某些恐嚇作為
任何人威脅其他人 ─

(a)
會使該其他人的人身、名譽或財產遭受損害 ；或
(b)
會使第三者的人身、名譽或財產遭受損害，或使任何死者的名譽或遺產遭受損害；或

(c)
會作出任何違法作為，而在任何上述情況下意圖 ─


(i)
使受威脅者或其他人受驚；或

(ii)
導致受威脅者或其他人作出他在法律上並非必須作出的作為；或

(iii)
導致受威脅者或其他人不作出他在法律上有權作出的作為，即屬犯罪。
b.
盜竊罪條例 210章
8條 勒索罪
(1)
任何人如為使自己或另一人獲益，或意圖使另一人遭受損失，而以恫嚇的方式作出任何不當的要求，即屬犯勒索罪；而就此而言，凡以恫嚇的方式作出要求，均屬不當，除非作出要求的人在如此要求時─

(a)
相信他有合理理由作出該項要求；及

(b)
相信使用恫嚇是加強該項要求的適當手段。

(2)
所要求的作為或不作為的性質是無關鍵性的，而不論該項恫嚇是否與作出要求的人將採取的行動有關，並無關鍵性。

(3)
任何人犯勒索罪，即屬犯罪，循公訴程序定罪後，可處監禁14年。
5.
有關公眾安全及秩序的罪行
a.
簡易程序治罪條例 228章
4條 在公眾地方犯的妨擾罪等
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解釋而─
(14A)
明知或疏忽地以氣槍發射，而對任何人構成危險或煩擾;

(19)
在任何公眾地方之內或附近，以雕刻或其他方式，將任何字母、字樣、數字或圖案標記在任何石頭或路塹上，以致其外觀受損； (由1936年第35號第3條增補)
(20)-(21)  (由1967年第64號第55條廢除)
(22)
無合法解釋而將門鈴拉動或弄響，敲門或打門，以致騷擾任何居民；或熄滅任何燈光；

(23)
進行任何遊戲或消遣而對居民或路人造成煩擾；或在公眾地方進行任何遊戲或遊蕩，以致在該處造成阻礙或形成喧鬧的集會；可處罰款$500或監禁3個月。
20條 與電話、訊息或電報有關的罪行
任何人有以下行為，可處罰款$1000及監禁2個月─
(a)
使用電報、電話、無線電報或無線電話傳送任何極為令人厭惡的訊息，或任何不雅、淫褻或威脅性質的訊息；或

(b)
使用上述方法傳送任何其明知是虛假的訊息，旨在對他人造成煩擾或不便，或旨在令他人產生不必要的憂慮；或

(c)
無合理因由及旨在達致任何上述目的而不斷打電話。
b.
刑事罪行條例 200章
160條 遊蕩
(1)
任何人在公眾地方或建築物的共用部分遊蕩，意圖犯可逮捕的罪行，即屬犯罪，可處罰款$10000及監禁6個月。(由1992年第74號第3條代替)
(2)
任何人在公眾地方或建築物的共用部分遊蕩，並以任何方式故意妨礙他人使用該公眾地方或該建築物的共用部分，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監禁6個月。

(3)
任何人在公眾地方或建築物的共用部分遊蕩，不論單獨或結伴在該處出現，而導致他人合理地擔心本身的安全或利益，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監禁2年。

(4)
在本條中，就建築物而言，“共用部分”(common parts) 指─


(a)
入口大堂、門廊、通路、走廊、樓梯、樓梯平台、天台、升降機或自動梯；

(b)
建築物佔用人共用的地窖、洗手間、水廁、房、浴室或廚房；

(c)
圍地、車房、停車場、汽車間，或里。
c. 公安條例 245章
17B條 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
…
(2)
任何人在公眾地方作出喧嘩或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使用恐嚇性、辱罵性或侮辱性的言詞，或派發或展示任何載有此等言詞的文稿，意圖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寧，或其上述行為相當可能會導致社會安寧破壞，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5000及監禁12個月。
18條 非法集結 (Unlawful Assembly)
(1)
凡有3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他們即屬非法集結。 (由1970年第31號第11條修訂)
(2)
集結的人如作出如上述般的行為，則即使其原來的集結是合法的，亦無關重要。
(3)
任何人如參與憑藉第(1)款屬非法集結的集結，即犯非法集結罪─ (由1970年第31號第11條修訂)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5年；及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5000及監禁3年。
33條 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
(1)
任何人如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在任何公眾地方攜有任何攻擊性武器，即屬犯罪，一經循簡易程序或公訴程序定罪，可按第(2)款指明的方式判處刑罰。 (由1978年第27號第2條修訂)
(2)
被裁定犯第(1)款所訂的罪行的人─


(a)
如年齡未滿14歲，須按照《少年犯條例》(第226章)的條文處理；


(b)
如年齡已滿14歲但不足17歲，須─



(i)
判處不超過3年的監禁； (由1990年第73號第2條代替)


(ii)
判處根據《勞教中心條例》(第239章)條文發出的羈留令，但須符合該條例的條文；或



(iii)
(由1990年第73號第2條廢除)


(iv)
在符合《教導所條例》(第280章)的條文下，判處在該條例所指的教導所羈留； (由1978年第27號第2條代替)

(c)
如年齡已滿17歲但不足25歲，須─



(i)
判處不超過3年的監禁；或 (由1990年第73號第2條代替)


(ii)
判處根據《勞教中心條例》(第239章)條文發出的羈留令，但須符合該條例的條文；



(iii)
(由1990年第73號第2條廢除)

(d)
如年齡在25歲或以上，須判處不超過3年的監禁。 (由1990年第73號第2條代替)
(2A)
(由1990年第73號第2條廢除)
(3)
除年齡未滿14歲的人外，凡任何人被控犯本條所訂的罪行，法庭不得行使《裁判官條例》(第227章)第36條或《罪犯感化條例》(第298章)第3條所授予的權力。

(4)
凡年齡已滿14歲但不足16歲的人被裁定犯本條所訂的罪行，《少年犯條例》(第226章)第11(2)條對他並不適用。
25條 在公眾地方打鬥
任何人在公眾地方參與非法打鬥，即屬犯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5000及監禁12個月。
d.
簡易程序治罪條例 228章
17條 管有攻擊性武器等， 並有所意圖
任何人管有任何腕銬或其他為束縛人身而製造的工具或物件，或管有任何手銬、指銬、攻擊性武器、撬棍、撬鎖工具、百合匙或其他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意圖將其作任何非法用途使用，可處罰款$5000或監禁2年。
6.
盜竊 (Theft)

a.
盜竊罪條例 210章
9條 盜竊罪
任何人犯盜竊罪，即屬犯罪，循公訴程序定罪後，可處監禁10年。

2條 盜竊罪的基本定義
(1) 如任何人不誠實地挪佔屬於另一人的財產，意圖永久地剝奪該另一人的財產，即屬犯盜竊罪，而“竊賊”(thief) 及“偷竊”(steal) 亦須據此解釋。
(2) 作出挪佔的目的不論是為了獲益，或是為了該竊賊本身的利益，均屬無關重要。
7.
黑社會 (Triad)


社團條例 151章
20條 成員身分等

…
(2)
任何人如屬三合會社團的成員，或以三合會社團成員身分行事，或自稱或聲稱是三合會社團的成員，或參加三合會社團的集會，或向三合會社團付款或給予援助，或為三合會社團的目的而付款或給予援助，或保管或控制或被發現管有屬於或關於三合會社團或三合會社團任何分支機構的任何簿冊、帳目、字據、成員名單、印章、旗幟或徽章，則不論該社團或該分支機構是否在香港成立，該人亦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 

(a)
如屬首次就該項罪行被定罪，可處罰款$100000及監禁3年；及

(b)
如屬第二次或其後就該項罪行被定罪，可處罰款$250000及監禁7年。
8.
售賣翻版

a. 版權條例 528章
118條 製作侵犯版權物品等或進行侵犯版權物品等交易的刑事責任
(1)
任何人如在沒有有關版權擁有人的特許下，就版權作品的侵犯版權複製品作出下列事情，即屬犯罪─
…


(d)
為任何貿易或業務的目的，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又或在與任何貿易或業務有關連的情況下而管有該複製品，以期作出任何侵犯版權的作為； (由2000年第64號第7條修訂)

(e)
為任何貿易或業務的目的，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又或在與任何貿易或業務有關連的情況下─ 



(i)
出售或出租該複製品；



(ii)
要約出售或要約出租該複製品，或為出售或出租而展示該複製品
第119條    118條所訂罪行的罰則
(1)
任何人犯第118(1)條所訂罪行，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就每份侵犯版權複製品處第5級罰款及監禁4年。
B.
罪事程序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

1.
查閱身份證

入境條例 115章
17C條 身分證明文件的攜帶及出示
(1)
任何人如─
(a)
年滿15歲；及

(b)
(i)
是身分證持有人或是根據據《人事登記條例》(第177章)須申請予以登記的人；
…

即須時刻隨身攜帶其身分證明文件。
…

(3)
任何人如未能按第(2)款的規定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以供查閱，即屬犯罪，經定罪後，可處第2級罰款但在就本款所訂罪行而進行的法律程序中，被控人如能夠就未能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一事提出合理辯解，即可作為免責辯護。
· 無需任何懷疑
· 2級罰款: $5000
2. 搜查
警隊條例 232章
54條 截停、扣留及搜查的權力
(1)
警務人員如在任何街道或其他公眾地方、或於任何船隻或交通工具上，不論日夜任何時間，發現任何人行動可疑，該警務人員採取以下行動，乃屬合法─

(a)
截停該人以要求他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供該警務人員查閱；


(b)
扣留該人一段合理期間，在該期間內由該警務人員查究該人是否涉嫌在任何時候犯了任何罪行；及

(c)
如該警務人員認為以下行動乃屬必需─



(i)
向該人搜查任何可能對該警務人員構成危險的東西；及



(ii)
扣留該人一段為作出該項搜查而合理需要的期間。

(2)
警務人員如在任何街道或其他公眾地方、或於任何船隻或交通工具上，不論日夜任何時間，發現任何人是他合理地懷疑已經或即將或意圖犯任何罪行者，該警務人員採取以下行動，乃屬合法─


(a)
截停該人以要求他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供該警務人員查閱；


(b)
扣留該人一段合理期間，在該期間內由該警務人員查究該人是否涉嫌在任何時候犯了任何罪行；


(c)
向該人搜查任何相當可能對調查該人所犯或有理由懷疑該人已經或即將或意圖犯的罪行有價值的東西(不論就其本身或連同任何其他東西)；及


(d)
扣留該人一段為作出該項搜查而合理需要的期間。

(3)
在本條內，“身分證明文件”(proof of identity) 的涵義，與《入境條例》(第115章)第17B條中該詞的涵義相同。
所需懷疑:

· 第一節為主觀
· 第二節為客觀
3. 拘捕權
警隊條例 232章
50條
(1)
警務人員拘捕任何他合理地相信會被控以下罪行的人，或拘捕任何他合理地懷疑犯了以下罪行的人，乃屬合法─

(a)
任何由法律訂定判處的罪行，或有人(就該罪行首次定罪時)可被判處監禁的罪行；或


(b)
如該警務人員覺得因以下理由將傳票送達並非切實可行，則任何罪行─



(i) 該人的姓名不為該警務人員所知，亦不能由該警務人員輕易確定；



(ii) 該警務人員有合理理由懷疑該人所報姓名是否其真實姓名；



(iii) 該人並無報出一個可作送達的妥當地址；或



(iv) 該警務人員有合理理由懷疑該人所報地址是否可作送達的妥當地址。
拘捕後必須於“第一合理機會”(first reasonable opportunity) 內給予理由*****

4. 拘捕後
a. 口供
i.  警誡
-
提醒當事人有保持緘默

ii. 警隊條例 232章
51條 被逮捕者交付主管警署的警務人員羈押
每名被警務人員羈押的人，不論他是否在有手令的情況下被羈押，均須立即交付主管警署的人員或獲處長就此而授權的警務人員羈押，但只為錄取其姓名地址或根據第54條而被扣留的人則除外。
iii. 為16歲以下人士錄取口供 (警隊程序手冊 21-28) (此為內部守則，並非法律)
21-28   
為16歲以下人士錄取口供
1.
警務人員接見16歲以下的兒童及青少年時，不論其涉嫌犯罪與否，應盡量安排其父母或監護人在場。否則，亦應安排一名年在18歲或以上、與該名兒童或青少年性別相同及會關心其幸福的適當成人在場，但不能是警務人員或是受僱於警方的文職人員。
2.
在有些情況下，上述安排未必經常可行，其中可能包括下述情況：

(a)
警方在該名兒童或青少年犯案的一刻或偶然間碰上而當場將他逮捕，需要立刻查問經過；

(b) 
未能聯絡到其父母或監護人；或其父母或監護人拒絕前往警方進行會見的地方；

(c) 
延遲聯絡該名兒童或青少年的父母或監護人會拖延展開查問的時間，以致日後警方如試行將兒童或青少年的任何招認口供呈堂作證時，可能因延誤查問而遭受指摘；

(d) 
其父母或監護人可能是被控一方，例如被控以亂倫或虐待兒童罪；及

(e) 
警方在物色一名年在18歲或以上、與被接見人的性別相同、並非警務人員或受僱於警方的文職人員、而又會關心該名兒童或青少年的幸福的適當成人，可能遭遇困難。
3.
案件主管可授權批准與16歲以下的兒童或青少年會面時無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成人在場，但會面的詳細情形以及實際錄取口供的經過／會面的記錄必須記錄在上述人員的記事冊內，詳細說明曾經試行找尋負責該名兒童或青少年的人士，以及決定於當時展開調查工作的原因。
4.
倘在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成人的陪同下接見16歲以下的青少年，應注意此事對該案及日後對任何口供可否接納為證的測試並未構成不利影響。錄取口供的人員應在口供上寫明該份口供是在某名父母／監護人／其他人士的面前記錄，最後亦曾要求證人將口供複讀及簽署。如要求遭拒絕，該名人員須在口供內說明其要求被拒。
5.
警務人員應盡量避免在學校內將16歲以下的兒童或青少年拘捕及進行查問。若真有需要在校內查問，則須先獲其校長或指定老師的同意，並在他們面前進行。
6.
案件主管亦須詳細寫明拘捕16歲以下兒童或青少年或在學校進行查問的原因, 並準備在日後任何聆訊中提供支持理由。
7.
倘在深夜或清晨拘捕一名兒童或青少年，不用即時替其錄取警誡口供，除非稍作拖延便會對維持公正造成不當的妨礙。在所有情況下，倘在深夜或清晨拘捕一名兒童或青少年，案件主管應謹慎考慮稍遲才錄取口供是否較好，以確保口供不會不獲法庭接納為證據。
b.
搜查

警隊條例 232章
50條
(6)
凡任何人被警務人員拘捕，如該人員合理地懷疑任何報章、簿冊或其他文件、以及該等報章、簿冊或文件的任何部分或摘錄、任何其他物品或實產是對調查該人所犯或合理地懷疑該人曾犯的罪行有價值的(不論就其本身或連同任何其他東西)，則在該人身上或該人被拘捕現場或現場附近搜查並取去上述各物，乃屬合法︰
但本款的規定，不得解釋為對任何個別手令所授予的搜查權力有所減損。
c.
警方保釋

警隊條例 232章
52條 被逮捕者擔保後釋放或帶到裁判官席前

(1)
任何被拘捕的人，不論他是否在有手令的情況下被拘捕，被帶到主管警署的人員時或被帶到獲處長就此而授權的警務人員時，該人員查究該案，乃屬合法；除非該人員覺得所涉及的罪行性質嚴重或合理地認為應將該人扣留，否則該人員在該人有擔保人或無擔保人的情況下以合理款額擔保，以保證該人在擔保書上指定的時間地點到裁判官席前應訊，或保證該人為接受送達一項逮捕及扣留令或為獲得釋放而報到，然後釋放該人，亦屬合法。但如該人被扣留羈押，則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帶到裁判官席前，除非在他被拘捕後48小時內，一項逮捕及扣留令的申請已根據任何有關遞解出境的法律提出，則該人自他被拘捕時起計可被扣留不超過72小時。作出上述擔保的各方對該項擔保負有均等義務，而於追收擔保款額時，猶如擔保是在裁判官席前簽署一樣而以相同的法律程序處理。 (由1992年第57號第4條修訂)
(3)
如任何人在上述情況下被羈押，而主管警署的人員或獲處長就此而授權的警務人員覺得不能立即完成查究該案，可於該人作出擔保後將該人釋放，而該項擔保可在有擔保人或無擔保人的情況下以合理款額作出，以保證該人會在擔保書上指定的時間向指定的警署報到，但如該人事前收到主管警署的人員或獲處長就此而授權的警務人員以書面通知他無須報到則除外；上述擔保書可予以強制執行，猶如其為保證該人到裁判官席前應訊的擔保書一樣。
16歲以下人仕的警方保釋

少年犯條例 226章
4條 被逮捕的兒童及少年人的保釋
凡有表面看來未滿16歲的人，在有手令或無手令的情況下被拘捕及帶往警署而不能被隨即帶到少年法庭席前，職級在督察級或以上的警務人員，或該警署的主管警務人員，須調查有關個案，並可在任何個案中，在有保證或無保證的條件下，以擔保的方式釋放該人，而除非─


(a)
控罪是殺人罪行或其他嚴重罪行；或


(b)
為該人利益起見，須使其不能與任何不良分子交往；或


(c)
該警務人員有理由相信，釋放該人有礙公正，

否則該警務人員須在有保證或無保證的條件下，以擔保的方式釋放該人；上述擔保的款額以該警務人員認為能保證該人於聆訊檢控時出庭為準，並可由該人自己、其父母、其監護人或其他負責人作出。
5.
啓動刑事程序
a. 警司警誡
-
18歲以下人仕

b.
案件分類

-
公訴程序審訊的罪行 (indictable offence)
-
16歲以下人仕可由少年法庭審訊

-
由原訟法院審訊前由裁判法院作“交付審判程序”(committal proceeding)


-
簡易程序審判的罪行



-
16歲以下必定交由少年法庭審訊
-
第一次於裁判法院提堂



-
保釋或由懲教署看管

c.
裁決量刑

1.
有罪或無罪裁決 (verdict of guilty or not guilty)
2.
求情 (plea in mitigation)
3.
量刑 (sentencing)

-
守行為 (Binding Over Orders)

-
有條件或無條件釋放 (Conditional and Unconditional Discharge)

-
感化 (Probation)

-
社會服務令 (Community Service Orders)

-
沒收財物 (Forfeiture of Property)


-
緩刑 (Suspended Sentence)

-
入獄 (Imprisonment)
4.
對21歲以下人仕判決入獄的限制


a.
16-20 歲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221章
109A條 對監禁年齡在16至21歲之間的人的限制
(1)
對任何年屆16歲或超過16歲而未屆21歲的人，法庭除非認為沒有其他適當的方法可處置該人，否則不得判處監禁；就決定任何其他處置該人的方法是否適當而言，法庭須取得和考慮有關情況的資料，並須顧及在法庭席前的任何關於該人的品格與其健康及精神狀況的資料。
(1A)
本條不適用於就附表3宣布為例外罪行的罪行而被定罪的人。

14-15歲(少年人)及14歲以下(兒童)
少年犯條例 226章
11條 對兒童及少年人懲罰的限制
(1)
任何兒童不得被判處監禁或因欠繳罰款、損害賠償或訟費而交付監獄。
(2)
任何少年人如可用任何其他方法予以適當處理，則不得被判處監禁。
5.
對年青罪犯的特別判刑

i.

裁判官條例 227章
96條 對16歲以下的人的補充權力
凡年齡表面看來在16歲以下的人被裁定犯任何罪行，則裁判官除可就該罪行處以其他懲罰外，尚可就以下事項作出命令，或就以下事項作出命令以代替處以其他懲罰─
(a) 給予適當的訓誡後將罪犯釋放；或
(b) 將罪犯送交其父母、監護人或最親的成年親戚，又倘或罪犯為學徒或傭工，則將他送交其僱主，又倘或罪犯為學生，則送交其就讀學校的負責人，而其父母、監護人、親戚、僱主或學校負責人須簽立一份有擔保人或無擔保人的保證書，保證在一段不超過12個月的期間，他對罪犯保持行為良好一事負責，而如裁判官認為有需要，則亦須保證負責給予罪犯在該期間適當的教育。
ii. 勞教中心 (Detention Centre) (14 – 24 years old)

勞教中心條例 239章
iii. 教導所 (Training Centre) (14 – 20 years old)

教導所條例 280章
iv. 感化院 (Reformatory School) 7 – 15 years old

感化院條例 225章
6.
罪犯自新條例 297章
2條 對已自新的個別人士的保障
(2) 凡個別人士─
(a) 不論在本條例生效之前或之後在香港被定罪，但並未因此被判處監禁超過3個月或罰款超過 $10000； (由1993年第24號第22條修訂)
(b) 在此以前不曾在香港被定罪；及
(c) 經過3年時間並未在香港再被定罪，
則─
(i) 除第3(3)及(4)條另有規定外，在任何程序中均不得接納傾向顯示他在香港曾被如此定罪的證據；
(ii) 就他以往的定罪、罪行、行為或情況而向他或向其他人提出的有關問題，或加諸於他或其他人的有關披露該等定罪、罪行、行為或情況的義務，均須視為並非指該項定罪；及
(iii) 該項定罪或不披露該項定罪，均不得作為將他從任何職位、專業、職業或受僱工作撤除或排除的合法或正當理由，亦不得作為使他在該職位、專業、職業或受僱工作上在任何方面蒙受不利的合法或正當理由。
…

(3) 就第(1)(a)或(1A)(a)款而言─
(a) “監禁”(imprisonment) 並不包括在感化院、勞教中心、羈留所或教導所的羈留； (由1995年第468號法律公告修訂)
(b) 判處監禁或罰款指作出該項判處，不論是否緩刑或延期執行；…

C.
社工的責任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221章
90條  協助罪犯的罰則
(1)
如某人犯可逮捕的罪行，而任何其他人知悉或相信該人就該罪行或另一可逮捕罪行有罪，並在無合法權力依據或合理辯解的情況下，作出任何作為而意圖妨礙拘捕或檢控該人，即屬有罪。

(2)
如在循公訴程序審訊可逮捕的罪行時，陪審團信納有人已犯被控告的罪行(或被控人就該控罪或會被裁斷有罪的另一罪行)，但裁斷被控人就該罪行無罪，而陪審團如信納該人就被控告的罪行(或該另一罪行)而言，犯第(1)款所訂的任何罪行，則可裁斷該人就第(1)款所訂的任何罪行有罪。

(3)
任何人就第(1)款所訂的罪行有罪─


(a)
如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10年；或

(b)
如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5000及監禁2年。 
警隊條例 232章
63條  對執行職責的警務人員襲擊等或以虛假資料誤導警務人員的罰則
任何人襲擊或抗拒執行職責的警務人員，或協助或煽惑任何人如此襲擊或抗拒，或在被要求協助該執行職責的人員時拒絕協助，或意圖妨礙或拖延達到公正的目的而提供虛假資料，以蓄意誤導或企圖誤導警務人員，循簡易程序定罪後，可處罰款$5000及監禁6個月。
侵害人身罪條例 (212章)

36條 意圖犯罪而襲擊或襲警等
任何人─
(a)
意圖犯可逮捕的罪行而襲擊他人；或

(b)
襲擊、抗拒或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任何警務人員或在協助該警務人員的人；或
(c)
意圖抗拒或防止自已或其他人由於任何罪行受到合法拘捕或扣留而襲擊他人，即屬犯可循簡易或公訴程序審訊的罪行，可處監禁2年。
沒有手令(warrant)下搜查處所

警隊條例 232章
50條
(3)
如任何警務人員有理由相信任何須予逮捕的人已進入或置身在某處，則居住在該處或管理該處的人在該警務人員提出要求時，須容許該警務人員自由進入該處，並給予一切合理的便利，以便他在內搜查。 (由1992年第57號第2條代替)
(4)
如未能根據第(3)款獲准進入該處，則任何人在根據手令行事的情況下，及在本可發出手令但為免使須予逮捕的人有機會逃離警務人員而未取得該手令的情況下，該人進入該處及在內搜查，乃屬合法；該人如在妥為宣告其所具權能、目的及內進的要求後，仍無其他方法獲准內進時，則他為得以進入該處而擊破任何地方的外部或內部的門或窗，均屬合法，不論該地方是屬於須予逮捕的人或其他人的。
有手令下搜查處所

警隊條例 232章
50條
(7)
裁判官如在任何人作出誓言後，覺得有合理因由懷疑在任何建築物、船隻(軍用船艦或具有軍用船艦地位的船舶除外)或地方內，有任何報章、簿冊或其他文件、以及該等報章、簿冊或文件的任何部分或摘錄、或任何其他物品或實產是相當可能對調查該人所犯或合理地懷疑該人已經或即將或意圖犯的罪行有價值的(不論就其本身或連同任何其他東西)，則該裁判官可向任何警務人員發出手令，賦權給他帶同所需的助手，在日間或夜間─


(a)
進入及在有需要時破門闖入或強行進入該建築物、船隻或地方，並搜查及接管可能於其內尋獲的任何該等報章、簿冊或其他文件、以及該等報章、簿冊或文件的任何部分或摘錄、或任何其他物品或實產；及


(b)
於為容許該項搜查得以進行而合理地需要的期間內，扣留任何看似是管有或控制該等報章、簿冊或其他文件、以及該等報章、簿冊或文件的任何部分或摘錄、或任何其他物品或實產的人，而該人若非如此扣留，則會妨礙該項搜查的目的者。
D.
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 232章
34條
(1) 少年法庭在自行動議下，或在社會福利署署長或任何獲社會福利署署長為此目的以書面作一般或特別授權的人，或任何警務人員的申請下，信納任何被帶往法庭的7歲或以上的人，或任何其他7歲以下的人是需要受照顧或保護的兒童或少年，則可─ (由1973年第15號第18條修訂；由1987年第53號第3條修訂；由1993年第25號第6條修訂)

(a)
委任社會福利署署長為該兒童或少年的法定監護人；或

(b)
將該兒童或少年付託予任何願意負責照顧他的人士，不論該人士是否其親屬，或將他付託予任何願意負責照顧他的機構；或


(c)
命令該兒童或少年的父母或監護人辦理擔保手續，保證對他作出適當的照顧及監護；或


(d)
在未有發出上述命令的情況下，或除了根據(b)或(c)段發出命令外，下令將該兒童或少年交由法庭為此目的而委任的人士監管一段指明的期間，以不超過3年為限︰ (由1993年第25號第6條修訂)
但如未獲社會福利署署長的同意，則不得根據(a)段發出命令。
(2) 就本條例而言，需要受照顧或保護的兒童或少年指─

(a)
曾經或正在受到襲擊、虐待、忽略或性侵犯；或

(b)
健康、成長或福利曾經或正在受到忽略或於可避免的情況下受到損害；或

(c)
健康、成長或福利看來相當可能受到忽略或於可避免的情況下受到損害；或


(d)
不受控制的程度達至可能令他本人或其他人受到傷害，而須受照顧或保護的兒童或少年。
宵禁

34E條
(1)
除第(1A)款另有規定外，任何獲社會福利署署長以書面授權的人，或警署警長或以上職級的警務人員，均可將下述兒童或少年帶往收容所或其認為適當的其他地方─


(a)
看來需要受照顧或保護的兒童或少年；或


(b)
一項根據第34(1)條發出的有效命令所關乎的兒童或少年，而他們是根據第34C條提出的動議或申請之標的。
-
本條只需 “任何獲社會福利署署長以書面授權的人，或警署警長或以上職級的警務人員” 主觀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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